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11]59号


关于转发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院系：

现将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教高函[2011]4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准备申报材料，并于10月20号前将申报材料报教务处教研科（行政楼207室，韩汉），学校审查后将统一组织申报。
附：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
主题词：科研成果  申报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  2011年9月29日印发
附：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
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鄂教高函〔2011〕40号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为做好2011年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奖励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请对象、奖励范围、工作程序、申报材料等按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工作暂行办法〉和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评审标准〉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鄂教高[2006]20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要求执行。各校申报限额见附件1（未列入表格的高职高专院校、独立学院等其他高校申报限额不超过5项），超过申报限额的不予受理。
各校在校内评审推荐时应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推荐。除《办法》规定的成果范围外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具备申报条件：
1、未在正式刊物（校级刊物及以上）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作品（含仅有用稿通知、出版合同等而未正式发表或出版的）；
2、造型外观设计、建筑景观设计、软件设计类作品无实际应用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的(如中标、采用等)；
3、在非正式期刊网络版发表的网络作品；
4、仅有专利申请受理书而未正式授予专利的；
5、申报人不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（作者）的；
6、七年制学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完成的成果；
7、申报材料无法提供可供支撑的成果原件的。
二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以学校为单位进行。申报材料包括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》、成果原件、相关支撑材料等。同时，成果推荐学校需提供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情况汇总表》（纸质文档和excel格式电子档），以上材料均一式一份，成果材料单独装袋，一项一袋。
三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24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吴勃，电话：027-87328172，电子邮件：hbgjcwws@163.com。
本文有关申报表格可在湖北省教育厅政务网高等教育处栏目（http://www.hbe.gov.cn）或湖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公共平台（http://gxjx.e21.cn）上下载。
附件：1、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限额
        2、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情况汇总表
        3、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
二Ｏ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
附件1：

2011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限额

（注：未列入表格的高职高专院校、独立学院等其他高校申报限额不超过5项）
	学校名称
	申报限额
	学校名称
	申报限额

	武汉大学
	65
	湖北汽车工业学院
	10

	华中科技大学
	70
	湖北民族学院
	10

	华中师范大学
	30
	湖北医药学院
	5

	武汉理工大学
	70
	湖北经济学院
	10

	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	35
	湖北警官学院
	5

	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	40
	武汉体育学院
	8

	华中农业大学
	35
	湖北美术学院
	5

	中南民族大学
	20
	武汉音乐学院
	5

	湖北大学
	20
	湖北师范学院
	10

	武汉科技大学
	25
	襄樊学院
	10

	三峡大学
	20
	孝感学院
	10

	长江大学
	30
	咸宁学院
	10

	江汉大学
	15
	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	10

	湖北工业大学
	15
	黄冈师范学院
	10

	武汉工程大学
	15
	黄石理工学院
	8

	武汉纺织大学
	15
	武汉生物工程学院
	8

	湖北中医药大学
	10
	荆楚理工学院
	8

	武汉工业学院
	10
	
	

	武汉职业技术学院
	10
	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
	10

	湖北职业技术学院
	10
	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
	10


附件2：

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情况汇总表（样表）

学校名称： 

	成果

编号
	成果名称
	所在院系
	入学　年份
	成果完成人
	申请等级
	成果出版、发表、鉴定情况

	A01
	科研论文《 ***  》
	文学院
	2004
	***
	壹等
	《社会科学研究》（2006年第7期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校内职能部门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联系人：　　   　　　　  联系电话：

注：成果完成人最多为5人，姓和名之间不要留空格。此表分别报纸质（A4纸）和电子文档（EXCEL格式）。
附件3：

成果编号：＿＿＿

申请等级：＿＿＿
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

申　报　表

成  果  名  称　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　　　
申  报  学  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

成果申报人(签名)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　　　

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日

	第一完

成人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专业
	
	年级
	

	主要合作者基本情况

	姓名
	性别
	年级
	专    业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成  果  名  称
	何时何地出版（发表）或通过鉴定

	
	

	成果内容简    介
	

	何时受何部门何种奖    励
	

	专家推荐意   见
	专家签名：1、　　    　            　（技术职务：         ）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技术职务： 　  　　）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推荐专家两人均须具副高及以上职称。

	学
校
推
荐
意
见
	 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审
批
意
见
	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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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注         
	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且署名的成果，指导教师必须书面声明该成果由学生独立完成。如未声明，则视该成果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，不得申报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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